
臺北自來水園區環境教育中心場地使用申請表

100年9月
	茲申請使用自來水園區環教中心，並願意遵守「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來水園區使用管理要點」之規定，如有違反，願意接受終止使用及上開要點所列義務與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。敬請惠予同意為荷。

	1.申請單位/人：
	
	2.申請日期:

	3.申請類型：



	4.預計參與人數：                  人
	
	5.活動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 時(星期   )
          至  年  月  日  時(星期   )

	6.請摘要說明活動主題及內容：


	

	7.場景佈置請詳列【若未事先申請或有違使用管理要點規定，園區管理單位得禁止活動或拍攝作業】


	8.使用地點：

□ 簡報室
	□ 多功能教室

	9.使用時段
   及收費標準
	□ 上午： 9:00~12:00
	收費標準：每時段費用2,000元，逾時費採未逾1小時部分均以1小時500元計收，逾1小時部分則以1時段計收；另收保證金1萬元。

	
	□ 下午：13:00~17:00
	

	
	□ 晚上：19:00~22:00
	

	10.使用費
   及保證金
	場地使用費：新臺幣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 整

	
	其　　　他：新臺幣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 整

	
	保　證　金：新臺幣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 整

	申請單位（人）簽章：
	聯絡人或代表人：

	公司電話：
	聯絡人行動電話：

	地  址：

	洽詢電話：自來水園區：(02)8369-5138
送件方式：親自送件至自來水園區（思源街1號）或傳真(02)8369-5163(請再電話確認)
表格下載：http://waterpark.twd.gov.tw/index_c.a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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